
附件2

陇川县政策解读工作事项清单

    一、工作事项

    （一）各乡镇于每年11月10日前完成《政策解读汇编》并提交至县政府办。
    （二）县直有关部门（详见附件1）于每年10月25日前提交政策解读资料至县政府办（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，每年解读重要政策措施不少于1次；其中，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的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，每年解读重要政策措施不少于3次）。

    二、工作要求
    （一）《政策解读汇编》和县直部门政策解读资料无需盖章，请通过公文交换系统报县政府办。联系人：石涓人，联系电话：7178012。
    （二）各乡镇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政府网站权威平台作用，将文件配合解读一并在网站“文件及解读”栏目公开发布，并按文件规定公开时限发布解读信息。解读内容方式请参照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解读栏目，网址：http://www.yn.gov.cn/jd_1/xzcjd/index.html。
    （三）此项工作是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考核的具体事项，请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高度重视，备份好工作资料，并认真履行材料报送工作。

